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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23977022

聯絡人：呂易芝

電　話：(02)77365936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5月7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三)字第1020066679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所詢中小學及幼稚(兒)園教師支領加班費性質鐘點費項目

及寒暑假期間鐘點費徵免所得稅實施日期一案，復如說明

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　貴署102年3月29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20025914號函。

二、查本部101年6月25日臺人（三）字第1010110713號書函轉

財政部101年6月13日台財稅字第10100557610號函略以：

「自101年1月1日起，高中職、國民中小學教師及幼稚園教

師於學校下班時間執行職務支領下列鐘點費（不含假日及

寒暑假輔導課），每月合計不超過70小時者，可依所得稅

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第2款但書規定免納所得稅...」。

三、復查本部102年1月16日臺教人(三)字第1020000169號函轉

財政部101年12月27日台財稅字第10100705080號函略以：

「本案係再行檢視教學現場，增列中小學及幼稚（兒）園

教師於學校下班時間執行職務支領之鐘點費項目如『中小

學及幼稚（兒）園教師加班費性質鐘點費一覽表（增列）

』，及中途學校編制內教師與聘期中之代理教師依『中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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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教育實施辦法』規定於夜間及假日實施之假期教學，

於每月合計不超過70小時內，獲財政部同意依所得稅法第

14條第1項第3類第2款但書規定免納所得稅。另有關中小

學及幼稚（兒）園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於寒暑假期間，

執行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相關行政規則及執行計畫所

支領之鐘點費，暑假期間於每月不超過25小時、寒假期間

不超過15小時之限額內，亦經財政部同意依所得稅法第14

條第1項第3類第2款但書規定免納所得稅。至兼任行政職務

之教師，於寒暑假上班時間支領之鐘點費，仍應按所得稅

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薪資所得規定課稅。」按上函係為補

充財政部101年6月13日函之規定，其生效日亦同自101年1

月1日生效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副本：財政部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本部終身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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